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惠州市设施农用地（种植业）管理清单
	大类
	中类
	小类
	设施名称
	管理清单

	
	
	
	
	正面管理清单
	负面管理清单

	种植类
	种植
大棚
	按农
用地
管理
	生产
设施
用地
	种植生产设施大棚
	1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用地规模按实际需要确定，农地农用；
2、种植设施建设应尽量选用荒山荒坡、滩涂等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的土地，也可使用一般耕地，不需落实占补平衡。不破坏耕作层的，可以使用永久基本农田，不需补划；破坏耕地耕作层，但由于位置关系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允许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但必须补划；
3、设施农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，乡镇政府定期汇总后汇交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；
4、符合《广东省保护耕作层的设施大棚建设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；
5、设施农用地不再使用的，必须恢复原用途。
	
1、涉及补划基本农田的，须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动工建设；
2、不得采用外来废渣等会污染或破坏耕地的材料来填充土壤；
3、不能修建永久性建筑物，不能硬化固化耕作层；
4、禁止借设施农业发展名义实施非农建设。

	
	
	
	附属
及配
套设
施用
地
	附属设施（如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存放、产品临时存放、分包装、冷链仓库、农机临时存放、设施项目区内生产路等），规模粮食种植基地配套设施。
	1、 所有附属设施总用地规模控制在设施农业用地规模5%以内，最多不超过10亩；
2、 规模化种植面积500亩以内的粮食生产基地的粮食晒场、烘干等配套设施总用地控制在3亩以内，种植面积超过这个规模的，可适当扩大，但不能超过10亩；
3、 场内生产道路采用素土或泥结砂路面，宽度不超过6米；
4、 设施农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，乡镇政府定期汇总后汇交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	

防止利用混凝土固化耕作层。


惠州市设施农用地（畜禽养殖）管理清单
	大类
	中类
	小类
	设施名称
	管理清单

	
	
	
	
	正面管理清单
	负面管理清单

	养殖
	畜禽
	按农用地管理
	生产设
施用地
	畜禽舍（含场区内通道）、畜禽有机物处置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
	1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用地规模按实际需要确定；
2、养殖设施建设应尽量选用荒山荒坡、滩涂等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的土地，也可使用一般耕地，不需落实占补平衡。养殖设施原则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涉及少量永久基本农田确实难以避让的，允许使用但必须补划；
3、设施农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，乡镇政府定期汇总后汇交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；
4、尽量减少对耕作层破坏；
5、设施农用地不再使用的，必须恢复原用途；
6、场内道路宽度不超过6米，采用素土路面。
	1、禁止在禁养区建设；
2、涉及补划基本农田的，须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动工建设；
3、禁止占用基本农田，禁止污染环境。

	
	
	
	附属设施用地
	养殖必须配套的畜禽粪便、污水等废弃物收集、处理环保设施、检验检疫用地、有机肥生产设施用地。
	1、规模化场内所有附属设施总用地规模控制在设施农业用地规模7%以内（其中：养牛、养羊的控制在10%以内），最多不超过15亩（生猪养殖除外）；
2、用地结束后，应复垦为原有地类；
3、设施农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，乡镇政府定期汇总后汇交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	禁止污染环境。



惠州市设施农用地（水产养殖）管理清单

	大类
	中类
	小类
	设施名称
	管理清单

	
	
	
	
	正面管理清单
	负面管理清单

	养殖类
	水产
养殖
	按原
地类
管理
	生产
设施
用地
	水产养殖池塘、工厂化养殖池和进排水渠道等。
	1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；
2、尽量利用现有的坑塘水面进行建设，也可使用一般耕地，不需落实占补平衡。养殖设施原则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涉及少量永久基本农田确实难以避让的，允许使用但必须补划；
3、设施农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，乡镇政府定期汇总后汇交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；
4、尽量利用现有的排水渠道、生产道、塘坝，场内生产道宽度不超过6米，采用素土或泥结砂路面；
5、设施农用地不再使用的，必须恢复原用途。
	1、涉及补划基本农田的，须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动工建设；
2、不能修建永久性建筑物。

	
	
	
	附属
设施
用地
	附属设施（如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存放、临时管护室等直接服务于设施农业设施）。
	1、所有附属设施总用地规模控制在设施农业用地规模5%以内；
2、采用轻便环保材料进行搭建；
3、设施农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，乡镇政府定期汇总后汇交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	不能修建永久性建筑物。





